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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创投行”）编

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阳光城”、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）及其子公司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

披露文件或发行人向一创投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一创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
  



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创投行”）作

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阳光城”或“发行人”）2020 年面向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一）（债券简称“20阳

城 01”、债券代码“149103.SZ”）、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二）（债券简称“20 阳城 02”、债券代码

“149104.SZ”）、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

（债券简称“20 阳城 03”、债券代码“149208.SZ”）、2020 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（债券简称“20 阳城 04”、债

券代码“149256.SZ”）、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（债券简称“21阳城 01”、债券代码“149363.SZ”）、2021 年面向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债券简称“21阳城 02”、债

券代码“149545.SZ”）的受托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受托管理人”），持续

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

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

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《大公关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

AA+的公告》 

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出具了《大公关

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AA+的公告》，主

要内容如下： 

“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光城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债券市场发行多期债券。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

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公”）评定阳光城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，

评级展望为负面，“21 阳光城 MTN001”、“21 阳城 01”、“21 阳城 02”、

“20 阳城 01”、“20 阳城 02”、“20 阳城 03”、“20 阳城 04”、“20 阳

光城 MTN001”、“20 阳光城 MTN002”和“20 阳光城 MTN003”的

信用等级为 AAA。 

阳光城部分境内及境外债券展期，未来到期债券较为集中，面临

很大的集中兑付压力。2021 年 11 月，阳光城分别召开关于“18 阳光

04”、“20 阳光优”以及“20 华济建筑 ABN001”的债券持有人会议，

债券持有人同意将上述债券展期一年，涉及债券余额 22.80 亿元；同

时，3 只美元债展期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，涉及金额 7.47 亿美元。另

外，2022 年 1 月 19 日，阳光城发布公告称，拟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

9:15 至 2022 年 1 月 24 日 15:00 召开“21 阳城 01”持有人会议。会

议将审议：议案一：《关于变更“21 阳城 01”持有人会议相关时间的

议案》，议案二：《关于变更“21 阳城 01”兑付方案的议案》，“21 阳

城 01”2022 年原付息日为 2022 年 1 月 22 日，应于 2022 年 1 月 24

日支付 2021 年 1 月 22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，现将本次

付息日展期至 2023 年 1 月 22 日；1 月 20 日，阳光城发布公告称，“21

阳光城 MTN001”应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支付利息，但由于近期阳光

城偿债资金筹措压力较大，可能对本期中期票据的利息支付造成不利

影响，计划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召开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

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2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。存续债方面，截至



2022 年 1 月 18 日，公司境内存续债券余额 130.92 亿元1，境外存续

美元债券余额 22.44 亿美元，其中，3 个月内到期的债券金额 19.70

亿元，6 个月内到期或行权的债券金额 37.70 亿元，未来到期债券较

为集中。同时，根据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11 月份

经营情况的公告》，2021 年 1～11 月，阳光城全口径签约销售金额为

1,736.22 亿元，同比下降 7.65%，反映其经营业绩有所下滑。整体来

看，阳光城债券集中兑付压力很大。 

2022 年 1 月 6 日，阳光城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先生与华夏

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仲长昊先生辞职，公司治理结构的

稳定性下降。 

另外，母公司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光集团”）

部分境内债券展期，境外美元债未按时支付利息，所持阳光城股权被

冻结。截至目前，阳光集团有两笔境内债券展期，涉及金额 8.00 亿

元，其中“18 福建阳光 MTN001”展期一年，到期日变更为 2022 年

12 月 7 日，“19 阳集 01”展期 3 个月，到期日变更为 2022 年 4 月 15

日。同时，一笔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到期的余额为 3.00 亿美元的美

元债未按时支付利息，且超过 30 天宽限期仍未支付。截至 2022 年 1

月 7 日，阳光集团所持阳光城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 9,948 万股，占其

所持有阳光城股份比重为 14.73%，1 月 19 日，阳光集团所持阳光城

股份新增被冻结 7,758.50 万股，占所持阳光城股份比重为 11.49%；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阳光集团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不包含资产证券化类产品。 



限公司所持有阳光城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 1,660 万股，占其所持股份

比例为 2.63%，冻结原因为投资人申请财产保全。阳光集团面临流动

性风险以及诉讼、仲裁、资产被冻结、所持子公司股权多次被动减持

等不确定事项。 

综上，阳光城部分境内及境外债券展期反映其流动性紧张，且近

期到期、付息或行权债券偿还资金来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债券集中

偿付压力加大；同时，阳光城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下降，其母公司

阳光集团面临流动性风险以及诉讼、仲裁、资产被冻结、所持子公司

股权多次被动减持等不确定事项。综合来看，阳光城债务偿还能力下

降。因此，大公决定将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AA+，评级展望

为负面，“21 阳光城 MTN001”、“21 阳城 01”、“21 阳城 02”、“20 阳

城 01”、“20 阳城 02”、“20 阳城 03”、“20 阳城 04”、“20 阳光城

MTN001”、“20 阳光城 MTN002”和“20 阳光城 MTN003”信用等

级调整为 AA+。” 

二、《中诚信国际关于调降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

债项信用等级并将其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的公告》 

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出具了

《中诚信国际关于调降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

用等级并将其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的公告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光城”或“公司”）

发行的“17 阳光城 MTN001”、“17 阳光城 MTN004”由中诚信国际



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诚信国际”）进行相关评级工

作。2021 年 11 月 1 日，中诚信国际将上述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列入

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。 

近期公司股东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

寿”）及其关联方通过协议转让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公司

9.41%股份，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泰康人寿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持股比

例下降至 3.997%。同时，泰康人寿及关联方提名的董事陈奕伦先生

和姜佳立先生、公司股东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仲长

昊先生、上海嘉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名的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

先生均辞去职务。此外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部分

股份出现被动减持及被冻结的情形。公司还于近期公告将召开债券持

有人会议变更债券的利息兑付方案。 

中诚信国际认为，阳光城流动性困难的情况已进一步加剧，另外

其公司治理结构及高级管理团队发生的重大变化、控股股东的流动性

问题和较高的股权质押比例，还将使得公司经营及债务偿付继续面临

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基于上述因素，中诚信国际决定将阳光城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 AA+调降至 AA，将“17 阳光城

MTN001”、“17 阳光城 MTN004”的债项信用等级由 AA+调降至 AA，

并将上述主体及债项信用等级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。中诚信

国际将与公司保持沟通，及时评估公司股东和治理结构变动及到期债

务兑付方案等因素对其信用质量产生的影响。” 

三、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



一创投行作为“20阳城 01”、“20阳城 02”、“20阳城 03”、“20阳

城 04”、“21 阳城 01”、“21 阳城 02”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

投资人的利益，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

行人进行了沟通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

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公司债券《受托管理

协议》的约定，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 

一创投行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募

集说明书》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

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

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

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阳光城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

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

2022 年 1 月 26 日 


